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

車輛通行證線上申請系統及資訊安全 Q&A 

� 為何需上傳｢行車執照與駕駛執照｣? 

本校有鑑於和平校區汽車停車位嚴重不足，須依實際與校區工作者之教職員

工生需求為核發車證要件，依本校｢車輛行駛暨停放校區管理辦法｣第七條：申請

通行車證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
一、汽車通行證： 

1.教職員工識別證或學生證或兼任教師、社團指導教師之聘書或校長核定之文

件等影本。 

2.申請人之汽車駕駛執照及行車執照(應登記為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或配

偶之父母、親兄弟姊妹所有)之影本。如行車執照記載之車主與申請者不同

時，另需檢附可資證明其與車主關係之文件影本，如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。 

3.行車執照之車主非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或配偶之父母者、親兄弟姊妹所親兄弟姊妹所親兄弟姊妹所親兄弟姊妹所

有有有有，僅能辦理限燕巢校區使用之通行車證。 

4.在職進修碩、博士班學生如有機關或公司配屬其專用之汽車，可切結辦理汽

車通行證。 

二、機車通行證： 

教職員工識別證或學生證或兼任教師、社團指導教師之聘書或校長核定之文

件等影本及本人機車駕駛執照等之影本。 

三、單車通行證： 

教職員工識別證或學生證或兼任教師、社團指導教師之聘書或校長核定之文

件等影本。 

廠商申請前項通行車證時，應檢具業務相關單位簽認之申請書、本人駕駛執

照及行車執照等文件影本。 



上揭條文規定如此嚴謹，亦係經過本校車輛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經行政

會議審議通過公告實施，為保障本校教職員工生停車權益而規定。因本校位

處市區精華地，停車位一位難求，常有利用各方管道借證停車情事與流弊，

造成校內停車位短缺，因此車管會為保障本校師生停車權益，在申請時須初

步審核，預防有借證停車情事，敬請同仁為共同維護本身權益，能協助與支

持車管會辦理。 

� 改為線上系統為力求行政程序精簡。 

為便於教職員工生申請車證之前置行政作業，改為線上系統後以減少各

單位等候辦證時間大為縮短流程，尤其日間部與進修學院之學生更為便利。 

� 可以由系、所或單位統一申請嗎? 

目前業已開放可由單位申請統一窗口為單位同仁辦理線上申請，惟所需檢附

之行照駕照等相關文件仍須交由窗口協助掃瞄上傳。 

以往所需檢附資料｢行車執照、駕駛執照｣影本，目前改為線上登錄，只要不

換車可持續使用，下一年度辦理時只需申請續辦即刻核發車證，已達簡化之

程序。 

如能覺不方便可直接至本校兩校區總務處事務組臨櫃逕行辦理，開學後亦開

放集體申請車證(和平校區：行政大樓 3 樓開標室、燕巢校區：行政大樓 3

樓開標室)。 

� 有關上傳相關證件，個資保護事宜之疑慮? 

經本校｢圖書資訊處｣詳細說明如下，請卓參： 

一、 為確實落實資訊系統之安全管理，需要導入風險管理，本校已導入 ISMS 

(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)資訊技術規範。(細部說明如下

『第一點說明』) 

二、 且本校為強化資安稽核，並因應教育部來文強力要求，目前已按規劃完成

相關資料、程序處理，預計於 105 年底進行校外稽核，以取得資訊安全認

證。(細部說明如下『第二點說明』) 

三、 為加速實體網路安全，本校和平骨幹網路防火牆試機測試，完成連線教育



部網路攻擊行為資料庫。(細部說明如下『第三點說明』) 

第一點說明： 

所謂風險是指一個事件對資訊安全目標所造成的衝擊或影響程度。資訊系統

面對的風險非常多，包含系統受駭客攻擊，資料被竊取，網路無法連線、機房空

調故障，以至系統不穩定，無法提供正常服務等。本校導入並落實 ISMS 稽核，

當中針對資訊安全的三要素進行: 

� 機密性：是指採用適當的安全機制保護資料和資源以避免暴露於無權限人

員或程式之下，而危害到資訊安全目標。換言之，機密性是為維護資料在傳

輸、儲存、與處理狀態時，不被非授權人員之存取、使用、或竄改。許多攻

擊型態都是以破壞資訊的機密性為主，例如：網路抓取封包、偷取密碼檔案、

利用監視軟體、網路掃描等，都是破壞機密性的攻擊行為。 

� 完整性：是指確保維持資料原來的狀態，只允許有權限的使用者可以修改

資料內容。在資料內部與外部均需維持資料的一致性，例如，傳輸資料時，

在傳輸中的資料與接收、儲存的資料，均需要保持一致而且是可以確認的。 

� 可用性：是為了確保資訊與系統能夠持續營運、正常使用，當合法使用者

要求使用資訊系統時，例如，電子郵件、應用系統等，使用者均可以在適當

的時間內獲得回應，並獲得所需服務。可用性需要與前述的機密性與完整性

配合一起考慮，以符合既定的資訊安全目標。 

第二點說明： 

本校為強化資安稽核，並因應教育部來文強力要求，目前已按規劃完成相關

資料、程序處理，預計於 105 年底進行校外稽核，以取得資訊安全認證。 

(一) 建立資安通報機制，即時處理相關資安事件。 

(二) ISMS 教育訓練課程。 

(三) 資安內部稽核、管審會議及驗證稽核。 

(四) 本處以既有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ISO27001:2005 為基礎框架，並參考 2013

新版規範及教育部規範修訂原有文件、持續辦理有關業務。預計於 105

年底取得 ISO27001:2013 之資訊安全認證。 

第三點說明： 



為加速實體網路安全，和平骨幹網路防火牆試機測試，完成連線教育部網路

攻擊行為資料庫。實體校園防火牆試機建置，完成連線教育部網路攻擊行為資料

庫，並建置本校資安檢測實體沙箱環境，在不影響主骨幹資訊服務運作下，對未

知的網路攻擊進行預測、導流、檢測及防治。 

對於人員上之疑慮： 

(一)個資保護相關法律規範(細部說明如下『第一點說明』) 

(二)本校導入個資稽核(細部說明如下『第二點說明』) 

(三)本校圖資處資訊系統相關同仁須簽署個資保密協定，若有違反相關規定，將

加重刑責，保密協定內容如下『第三點說明』)。 

第一點說明： 

公務員違反個資法刑責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法之後，加重了罰責。違反個資

法，不僅要面對民事損害賠償，還有刑事責任與行政處罰，簡單的說，不只要賠

錢，還可能被抓去關。而且，負責人（代表人、管理人）更要負起實質的監督責

任，非公務機關若因違法而被處以罰鍰，負責人亦會被課以相同額度的罰鍰，可

不能卸責；除非，負責人能證明已善盡防止的義務。在民事損害賠償部分，個資

法對於不易或不能證明實際損害額時，規定每人每一事件可求償 5 百元以上 2

萬元以下，而同一事件的最高賠償總額為 2 億元以下。但是若可證明實際損害金

額每人超過 2 萬元、總額超過 2 億元，則以實際的損害額賠償。 

在刑事責任方面，違法最高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

20 萬元以下罰金，對於意圖營利而犯罪者，特別加重罰責，最高可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
行政處罰亦加重罰則，最高可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可限期

改善，若未改善可繼續處罰。此外，個資法對公務機關加重責任。由於公務機關

掌管大量的國民個人資料，因而必須以更嚴格的標準看待。公務機關為無過失損

害賠償責任，只要違法就必須負損害賠償，由國家賠償；此外，公務人員經手大

量人民的個人資料，若假借職務上的權力、機會或方法之便，故意違法，應處以

更嚴厲的處罰，加重刑責至二分之一，因而意圖犯法的公務人員，最高可處以 7

年 6個月的有期徒刑。 

第二點說明： 



應教育部來文強力要求，已協商秘書室，展開個資保護稽核準備工作，預計

年底前進行，106年完成。依據 ISO29100:2011、BS10012:2009及教育部「教

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」等相關個資法規，由秘書室主辦、本處協

辦建置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系統(PIMS)及相關程序、表單。 

第三點說明： 

 

� 新規劃之車證線上系通將與本校兩校區車輛出入管制系統提升與

介藉接與監視錄影系統之改善。 

本校預訂於 105 年 9 月，將完成兩校區出入口網路攝影機(IP 

Camera/IPCam)架設，另搭配｢車牌辨識系統｣將校區已辦｢車證｣，及取得｢

臨時通行證｣之來賓車輛出入只要出示本校核發之｢QR Code｣手機、或書面

圖檔，即可快速進入校區，已達校區車輛出入作有效管制，與管理作業申請

程序精簡。 


